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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文件
"掏，七睡卢

川科计@2018)6号

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
@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 (课题)评宙工作

规程 (试行)@的通知

机关各处(室冲

为进一步规范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(课题)评审工作，按照

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划管理

改革方案的通知》(川府发@2017@5号)要求，根据《四川省

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@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@的通知》

(川科计@2018@4号)，科技厅制定了《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

(课题)评审工作规程(试行)》，现印发各处(室)，请遵照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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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 (课题 )评审
工作规程 (试行 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(课题)

(以下简称项目(课题)门 的评审工作;保证评审工作科学、

公正、有序开展，按照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省，

级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》(川府发(2017@5号)

要求，根据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点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

管理办法@的通知》(川科计(2018)4号)，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项目(课题)评审工作，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

原则，并自觉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。

第三条评审组织机构。四川省科学技术厅(以下简称"科技

厅")负责省级科技计划项目(课题)"评审相关工作。科技厅可

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项目(课题)评审。

第四条评审方式。项目(课题)评审可采取网络评审、会

议评审;答辩评审、通讯评审等方式，以网络评审为主。根据省

委、省政府重大工作部署确定的项目和突发、应急项日可采取专，

家咨询论证方式。

第五条形式审查。科技厅或科技厅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项·

目(课题)形式审查。形式审查以申报指南为依据，重点审查以

下内容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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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报项目(课题)负责人、申报单位是否符合申报要

求，是否正确选取推荐单位，项目(课题)名称及中报单位名称

是否与网络填报一致;

(二)项目(课题)申报单位、项目(课题)合作单位、推

荐单位是否按要求签章;

(三)是否按要求提供并上传自筹资金证明、项目(课题)

合作协议以及满足指南相关限制条件或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的附

件材料等;

(四)项目(课题)申报人是否对申报书内容的其实性、准

确性作出承诺等;

(五)是否符合指南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形式审查在推荐单位报送电报书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，

对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项目(课题)予以受理，不符合要求的项

目(课题)应在完成全部项目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退回并注明返

回理由。

第六条评审方案。"科技厅按照科技计划项目类别、技术领

域等对拟评审项目(课题j进行分组，拟订项目(课题)评审方

案。

第七条评审专家。评审专家应为奇数，不得少于5人，来

自同一单位专家不得超过2名。评审专家选取应遵循领域相关和

回避制度等，原则上应从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专家库中选

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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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选取专家。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专家库中根

据拟评审项目(课题)分组和专家选取条件选取专家。网络评审

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专家库中按专家需求数量1H比例随

机自动产生候选专家，启动专家预约。若预约专家的数量不能达

到评审活动需求的，可再依据缺额按I:1比例在四川省科技管理

信息系统专家库中补充抽取专家。

第九条 预约专家。评审专家名单一经形成，将通过短信、

电话等方式联系专家，专家需在24小时内予以确认;如未及时

确认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十条 通知专家。评审组专家名单全部确定后，将通过短

信、邮件等方式通知专家评审的方式、时间等相关要求。@

第十一条评审回避。评审专家评审前应签署《四川省科学

技术厅项目(课题)评审专家廉洁诚信承诺书》(网络评审需在

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签署)，"存在以下情况的专家须主动提

出评审回避:

(一)被评审项目(课题)的申报负责人或参与人员;

(二)与被评审项目(课题)申报负责人1年之内有共同承

担项目、申报奖励、申请专利等合作关系;

(三)与被评审项目(课题)申报负责人有近亲属关系、师

生关系(硕士、博士期间)以及其他重大利益关系;

(四)与被评审项目(课题)申报单位及项目中的课题牵头

单位有经济利害关系，如持有涉及申报单位的股权(申报单位为

一5一



上市公司的除外);

(五)被评审项目(课题)评审前声明提出的回避事项，如

存在利益竞争或学术争议的单位及个人;

(六)其他有可能妨碍评审公正性的情形。

第十二条 项目(课题)评审。评审专家严格按照科技计划

项目不同类别的评价要求，进行公正、公平、科学评价并进行评

审打分、填写评审意见，按期提交评审结果。

组织会议评审或答辩评审时，应要求评审专家提前审阅评审

材料，在评审前就指南内容、评审规则等向评审专家进行说明。

第十三条 评审情况汇总。科技厅负责汇总专家评审情况，

会议评审或答辩评审应做好评审材料的留存、整理和归档工作。

第十四条 诚信管理。科技厅应对专家评审情况进行全程痕

迹管理，并按相关规定纳入诚信管理，对有违规行为的评审专家，

予以阶段性或永久性取消项目评审资格，并通报其主管部门。

第十五条"评审监督。在项目(课题)评审过程中，科技厅

纪检机构对评审各环节和参与评审工作的人员、·专家等进行监

督，及时严肃处理违规行为，并实行逐级问责和责任倒查。

第十六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正式施行。

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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